
专储粮升值款”明细科目，核算库存专储粮应专

项上交的库存升值款。企业应按 1994 年 12 月

31 日库存专储粮的品种、数量和购入结算价与

计价格（1994）534 号文件所规定的原定购粮收

购价的差额计算的升值款，借记“储备粮油——

专项储备粮食”科目，贷记“其他应交款—— 应

交专储粮升值款”科目。调拨在途的专储粮的升

值，以是否办理托收承付手续为准，凡 1994 年

12 月 31 日尚未办理托收承付手续的，在调出

方升值，按上述规定进行帐务处理；已办理托收

承付手续的，在调入方升值，借记“商品采购”科

目，贷记“其他应交款—— 应交储备粮升值款”

科目。调出和销售专储粮按规定上交升值款时，

借记“其他应交款—— 应交专储粮升值款”科

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三、地方储备粮食升值款的处理

企业应在“其他应交款”科目中设置“应交

地方储备粮食升值款”明细科目，核算库存地方

储备粮食应专项上交的库存升值款。其帐务处

理比照上述专储粮升值款的规定。

四、商品库存粮食提高定购价的处理

企业应在“其他应交款”科目中设置“应交

商品库存粮食升值款”明细科目，核算企业销售

商品库存粮食发生的提高后的定购价与库存成

本的差价款。企业销售商品库存粮食，应按库存

成本价与提高后定购价的差价冲减商品销售收

入，借记“商品销售收入”科目，贷记“其他应交

款——应交商品库存粮食升值款”科目。企业销

售商品库存粮食的升值款主要用于消化粮食财

务挂帐，用升值款弥补财务挂帐时，借记“其他

应交款——应交商品库存粮食升值款”科目，贷

记“利润分配——专项弥补财务挂帐”等科目。

企业在填列“损溢表”时，应将商品库存粮

食按库存成本价与提高后定购价的差价并入

“减：抵扣销售收入的应交款”项目（1—1 行）反

映。

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股票香港上市

有关会计问题的解答

（1995 年 1 月 24 日财政部发布）

最近，股票香港上市的股份制试点企业（以

下简称企业）反映，工作中存在一些会计问题，

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企业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期间，需按

香港（或国际）会计准则编制会计报表，是否还

需要再按照中国的会计制度编制会计报表？

答：股票在香港上市的企业，应遵循属地原

则，执行中国的会计制度，按照中国会计制度的

要求编制会计报表。为了适应香港上市地关于

证券上市管理的要求，企业应以按照中国会计

制度编制的会计报表为基础，按照香港会计准

则的要求对部分项目进行调整编报。目前有些

企业只按照香港会计准则编制会计报表的做

法，或者先按照香港会计准则编制会计报表，再

以此为基础调整为中国会计报表的做法，都不

符合规定，应当改正。

二、企业经批准改组为股票香港上市的股

份制试点企业，应自何时起执行《股份制试点企

业会计制度》？企业结束旧帐，建立新帐需要办

理什么手续？

答：按照股份制改组程序，企业应自批准成

立 之日起开始执行《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 制

度》。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即股份公司，以下

同）成立日期的确认，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的规定，“公司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公

司成立日期”。企业按规定的程序经批准改组为

股份公司，应当按照有关企业办理结束的要求，

编制自当年 1 月 1 日起至成立日止的年度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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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国有企业还需报经主管部门和同级财政

部门批准），以作为建立新帐的依据。

三、企业执行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应

否追溯到以前的会计年度？

答：为了提供可比的会计信息，注册会计师

在提供的审计报告中，一般应按《股份制试点企

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对以前年度的会计报表进

行调整，重编会计报表，但调表不调帐。这样处

理是为了提高会计报表的可比性，以帮助投资

者了解企业以前年度业绩。企业执行《股份制试

点企业会计制度》在帐务处理上不应追溯到以

前的会计年度。

四、企业按规定对改组前的资产进行评估，

如何确定评估调帐的时间及调帐方法？

答：按照规定，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要求

对企业的资产进行评估，并按资产评估确认的

价值调整原企业的帐面价值。

按照历史成本记帐的会计原则，企业在持

续经营的情况下，一般不对企业资产进行评估

调帐，但在企业产权变动时，必须评估调帐。企

业改组为股份公司，是企业产权变动的一种方

式，必须评估调帐。企业调帐时间应与结束旧

帐、建立新帐的时间保持一致，调整业务应当作

为原企业的经济业务，记入办理结帐前原来的

帐内。

如果规定的调帐日期与资产评估基准日、

确认日不一致，在评估基准日到调帐日的期间

内资产数量已发生了增减变化，调帐时应当区

别情况进行处理：如原评估资产数量减少，减少

部分原评估确认的差额，不再调整帐面价值；如

资产增加，增加部分则按照取得资产的实际价

值，确认其帐面价值。

流动资产、长期投资以及无形资产，应当按

照评估确认的价值与帐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借

记有关资产科目，贷记“资本公积”科目。

对于固定资产，当重估的累计折旧大于评

估时原帐面累计折旧时，应当按照评估确认的

固定资产原价与评估时帐面原价之间的差额，

借记“固定资产”科目，按重估的累计折旧与评

估时原帐面累计折旧的差额，贷记“累计折旧”

科目，按照两者之间的差额，贷记“资本公积”科

目；当重估的累计折旧小于评估时原帐面累计

折旧时，应当按照评估确认的固定资产原价与

评估时原帐面原价之间的差额，借记“固定资

产”科目，按重估的累计折旧与评估时原帐面累

计折旧的差额，借记“累计折旧”科目，按两者的

合计数，贷记“资本公积”科目。

五、公司董事会决议提请股东大会批准的

报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在股东大会召开以前

向外披露会计报表时如何处理？

答：公司董事会决议提请股东大会批准的

报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向

外披露会计报表时，应当将利润分配方案作为

当年利润分配，进行帐务处理：借记“利润分配”

科目，贷记“盈余公积”、“应付股利”科目，并将

其列入报告年度利润分配表。股东大会批准的

利润分配方案与董事会提请批准的报告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不一致时，其差额应当调整批准当

期利润分配项目的年初数。

关于对外经济合作企业若干会计处理问题的通知

（1995 年 2 月 4 日财政部发布）

国务院有关部、委、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根据财外字（1995）5 号文《关于对外经济

合作企业财务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的规定，现

将对外经济合作企业若干会计处理问题规定如

下：

一、在“八五”期间实行所得税“财政返还”

办法的企业，应在“未分配利润”科目中增设“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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